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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2017-017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关联方共同出资的基本情况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与关联方青岛海信金融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海信金投公司」)、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海信国际

营销公司」)、青岛海信智能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海信智能商用公司」)、青岛海

信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海信电子设备公司」)签署了《青岛海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章程》以共同出资设立青岛海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10亿元，各出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海信金投公司出资人民币2.7

亿元，占注册资本27%；本公司出资人民币2.4亿元，占注册资本24%；海信国际营销公

司出资人民币2亿元，占注册资本20%；海信智能商用公司出资人民币2亿元，占注册资

本20%；海信电子设备公司出资人民币9000万元，占注册资本9%。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海信金投公司、海信国际营销公司、海信智能商用公司以及海信电子设备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海信集团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出资方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

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及投资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3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青岛海信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董事长汤业国先生、董事刘洪新先生、林澜先生、代慧忠先

生、贾少谦先生以及王云利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项议案。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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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1、海信金投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399 号；企业性质：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办公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399号；法定代表人：汤业国；注

册资本：人民币 1945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MA3DFE274E；主营业务：自

有资产对外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主要股东：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海信集团公司。 

2、海信国际营销公司，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218 号；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办公地点：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218 号；法定代表人：周

厚健；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67175425XP；主营

业务：经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企业营销策划，承办中外合资、合作

生产业务，承办“三来一补”业务；主要股东：青岛海信进出口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海信集团公司。 

3、海信智能商用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399 号；企业性质：股

份有限公司；主要办公地点：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218号；法定代表人：汤业

国；注册资本：人民币 8144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753768882H；主营业

务：收款机、税控设备、彩票终端设备、数据终端设备、POS终端、电子支付终端系统

及软硬件、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仪器仪表、家用电器、五金交电、办公设备及用品的生

产、制造、销售，应用软件及嵌入式软件的开发，计算机系统及网络布线工程，技术开

发、转让、咨询、培训、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主要股

东：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海信集团公司。 

4、海信电子设备公司，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218 号海信信息产业

园 1号楼 201室；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办公地点：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

港路 218 号海信信息产业园 1 号楼 201 室；法定代表人：汤业国；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682587434K；主营业务：特种专用电器设备、

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通信配线设备、光电产品、空调器、节能产品、防爆产品

的开发、制造、销售、服务、代理，生活电器的销售、服务、代理，机电设备设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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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服务、代理，3C 技术开发、成果转让、技术咨询服务；主要股东：青岛海信电子

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海信集团公司。 

（二）关联方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6年度营业收入 2016年度净利润 2017年 3月 31日净资产 

海信金投公司说明 - - - 

海信国际营销公司 2,264,258.92 38,242.31 164,784.71 

海信智能商用公司 49,949.68 3,910.07 36,225.45 

海信电子设备公司 23,265.23 3,805.76 13,718.44 

说明：海信金投公司于 2017 年 4月成立，故没有相关财务数据。 

（三）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海信金投公司 

海信金投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海信集团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的规定，海信金投公司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海信国际营销公司 

海信国际营销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海信集团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规定，海信国际

营销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海信智能商用公司 

海信智能商用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海信集团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规定，海信智能

商用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海信电子设备公司 

海信电子设备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海信集团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规定，海信电子

设备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海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399号（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经营范围：金融及金融服务性机构的投资与运营、资产管理与基金管理、股权投资

及资本运营、证券与基金投资、投资策划与咨询服务、财务信息咨询、金融信息数据处

理服务、金融软件领域内的技术投资及技术咨询。（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股东出资情况： 

1、海信金投公司出资人民币2.7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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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出资人民币2.4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4%； 

3、海信国际营销公司出资人民币2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0%； 

4、海信智能商用公司出资人民币2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0%； 

5、海信电子设备公司出资人民币9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9%。 

出资方式：现金方式出资，涉及的资金由各出资方自筹。 

四、合资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住所和经营范围详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

标的基本情况”。 

2、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以及出资期限如下： 

股东名称 证件号码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期限 

青岛海信金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00MA

3DFE274E 
货币 27,000 2017年 10月 31日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9144000019

0343548J 
货币 24,000 2017年 10月 31日 

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0067

175425XP 
货币 20,000 2017年 10月 31日 

青岛海信智能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0075

3768882H 
货币 20,000 2017年 10月 31日 

青岛海信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0068

2587434K 
货币 9,000 2017年 10月 31日 

合计   100,000  

3、合资公司的机构 

（1）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2）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五人，由股东任命产生。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

可连选连任。董事会是公司的常设决策机构，对股东会负责。 

（3）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

连选连任。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董事会负责。 

（4）设总经理 1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5）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人由公司职工代表出任，由职代会选举产生和罢

免，其余由股东会选举或罢免。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由全体监事选举产生。监事

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4、合资公司的营业期限为长期。 

5、合资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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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效条件：合资公司章程于合资公司核准登记注册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随着本公司经营改善以及盈利能力的提升，本公司货币资金大幅增长，本次与关联

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本公司获取投资收益，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六、年初至最近一期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年初至2017年3月31日，本公司与上述该等关联方未发生与本次交易同类的关联

交易。 

2、年初至2017年3月31日，本公司与上述该等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销售产

品和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82,614万元，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1,308万元。 

七、审批程序 

（一）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已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 2017 年第

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人。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青岛海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董

事长汤业国先生、董事刘洪新先生、林澜先生、代慧忠先生、贾少谦先生以及王云利先

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

决，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获取投资收益，提

高资产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事宜。 

八、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与海信金投公司、海信国际营销公司、海信智能商用公司、海信电

子设备公司签署的《青岛海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章程》； 

（二）第九届董事会 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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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